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报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10 年上市以来，始

终高度重视投资者保护工作，以为股东创造更大利益为公司使命，2020 年上半

年公司主要通过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建立投资者回报长效机

制、及时准确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多渠道多方式促进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维护

广大投资者权益。现将 2020 年上半年投资者保护工作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一、 重视股东回报，持续现金分红 

公司在积极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以实际业绩及现金分红回报广大投资者。 

（一）近五年公司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的比率 

2019 年 121,408,416.5 242,492,982.66 50.07% 

2018 年半

年度 
95,579,551.00 247,879,868.58 38.56% 

2017 年 39,822,926.70 71,933,856.89 55.36% 

2016 年 14,128,708.5 139,021,692.71 10.16% 

2015 年 11,551,068.00 85,495,853.97 13.51% 

（二）公司回购股份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上市公司

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回购股

份金额视同现金分红金额，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截至 2019 年 8 月 2 日公司回购股份计划届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已回购股

份金额为 53,898,404.60 元（含交易费用）。 

二、 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和

履行公司自上市以来所做出的相关承诺，并持续披露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在各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各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均得到

严格履行，未发生违反承诺或延迟履行承诺的情况。 



通过严格执行相关承诺，增加投资者对公司及公司管理层的信任，进而获得

广大个人投资者及机构投资者的支持，为公司在资本市场建立良好形象。 



投资者进行沟通。 

（三） 接受投资者电话咨询 

公司保证投资者专线电话的畅通，对投资者反映的情况、提出的问题、意见

和建议，予以热情、认真、耐心地给予回答并认真记录，并将建议和不能解答的

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领导，及时回应投资者的咨询。为投资者了解公司提供多渠道， 

公司也通过获取投资者的建议完善公司管理。 

（四） 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的问题 

及时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易”平台，在保证不存

在选择性地、私下地向特定对象披露、透露或泄露未公开重大信息的前提下，维

护股东权益就投资者对已披露信息的提问进行详细的分析、说明和答复。互动易

给公司和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便捷高效的平台，促进了公司与投资者长期、稳

定、良好关系的发展。2020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互动易答复 82 条。 

五、 确保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权利 

公司全面执行以网络投票方式召开股东大会政策，增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的

便利性，为全体投资者均可以平等有效地参与公司治理提供条件，切实维护了广

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正当诉求。2020 年上半年，公司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和 2020 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均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所有重大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统计并披露，确保

投资者充分行使权利，鼓励中小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和重大决策。 

未来，公司将继续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努力夯实业绩基础，用业绩来回报

投资者的支持，同时平等对待所有投资者，做好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和公

司治理工作。 

 

特此报告。 

深圳市新国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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